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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财券投行字〔2024〕100号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阿路美格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财通证券”）与江苏阿路美

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路美格”“公司”或“发行

人”）已签订了《江苏阿路美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现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辅导监管规定》之规定，向贵局报送辅导备案登记材料。作为

阿路美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财通证券将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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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的规定，本着勤勉尽责、

诚实信用的原则作好辅导工作。

现将阿路美格的基本情况、辅导相关信息及辅导工作安排向

贵局报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辅导对象 江苏阿路美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11-12

注册资本 6,448.455万元 法定代表人 陈建明

注册地址 淮安市金湖县经济开发区东海路 9号

控股股东及

持股比例
金湖邦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8,486,520股，持股比例为 28.67%

行业分类

C制造业—C33金属品制造

业—C335 建筑、安全用金

属制品制造—C3352 建筑

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制造

在其他交易场所

（申请）挂牌或

上市的情况

2023年 10月 31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股票简称为“阿

路美格”，股票代码为

“873844.NQ”

备注
公司近 3年内不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并上市申请被终止审

查、不予核准、不予注册的情形

二、辅导相关信息

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4年 3月

辅导机构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北京康达（杭州）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三、辅导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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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第一阶段

1.对发行人展开全面尽职调查，核查发

行人设立及历次演变的合法性、有效

性，包括在公司设立、出资、历次股权

变更、改制重组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

2.通过调查公司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等方面，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

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

竞争力。

3.通过尽职调查形成具体的辅导方案并

开始实施，确定辅导重点。

对公司开展尽职调

查、召开中介机构

协调会、制定辅导

方案

辅导机构、

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

事务所相

关人员

第二阶段

1.整理《公司法》及《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文件，用于辅导和自学，通过自学

了解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学习公司治理

与规范运作知识；

2.组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工作》

辅导专题讲座，明确上市辅导工作要求

和工作流程；

3.组织《新证券法下违法违规行为处罚

的解读》相关专题讲座，授课内容涉及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警示教育，通过违

法违规警示教育和案例解读方式，树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的资本市场守法合规意识。

组织自学、对辅导

对象集中授课、专

题讲座

辅导机构、

律师事务

所相关人

员

第三阶段

1.开展《企业上市财务审核重点关注问

题》专题讲座，讲授 IPO 财务和内控规

范要求、监管机构审核问答及案例解

析；

2.开展《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监

高的行为规范》讲座，对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权利义务等方面进行专

题培训，促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能够深切了解作为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所作所为所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

3.督促发行人健全公司相关的财务管理

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内部决策制度和

激励制度，实现有效运作。

专题讲座、专题培

训、集中授课、开

展尽职调查

辅导机构、

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

事务所相

关人员




